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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3 证券简称：大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9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种类：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投资范围为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以及其他专业机构发行的各种
低风险理财产品。

2.投资金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委托理财的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30,000
万元，在此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3.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进行委托理财，因此投资
的实际收益存在一定的不可预期性。

一、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
在保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委托

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资产回报率，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大的收益。
（二）委托理财的额度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委托理财的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在此额

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三）委托理财的投资范围
委托理财的投资范围为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以及其他专业机构发行的各种低风

险理财产品。
（四）投资期限
投资额度的使用期限为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五）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

闲置自有资金。
（六）委托理财的授权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及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七）委托理财的要求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委托理财应当选择资信状况及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及盈利能

力强的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并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期限、投资品
种、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

1.尽管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

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同时，也存在工作人员操作失误等风险。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进行委托理财，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存

在一定的不可预期性。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

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审部门将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上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将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4.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持续关注理财产品的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运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以及其

他专业机构发行的各种低风险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

的，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可以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提高公司整体收益，为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确保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投资收益。监事会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事项。

六、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暂无存续的理财产品。

七、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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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进一步满足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提高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决策效率，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180,000万元，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20,000万元。上述担保的额度，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可

在控股子公司（含新设立的其他并表子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以上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

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在担保额度

有效期内的任一时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80,000万元。在上述额

度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业务需要办理上述担保范围内业务，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借款、融资租赁等融资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

等；担保种类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包括直接担保或提供反担保。本次担保的适用期限为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重新审议为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额度

之前。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审批对各子公司融资业务

提供担保事宜及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调剂，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相

关协议及文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本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担保方

深 圳 市 大
为 创 新 科
技 股 份 有
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
控 股 子 公

司

被担保方

全 资 子 公
司、控股子

公司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70%以下

70%以上

前次股东大会
审议的担保额

度（万元）

60,000

120,000

截至目前使
用担保金额

（万元）

1,000

3,250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

0

0

新 增 后 担 保
额度

60,000

120,000

新 增 后 担 保 额
度 占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净 资

产比例
106.16%

212.32%

是 否 关
联担保

否

否

注：“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已成立的下属公司及预计未来业务发展需要新设立的其他
并表子公司。

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公司可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在担保对象之间调剂：
（一）获调剂方的单笔调剂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二）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70%（股东大会审议

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三）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四）获调剂方的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等风险控制措施。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中可能涉及到的被担保主体的基本情况如下：
1.深圳市特尔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名称：深圳市特尔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6年7月11日
（3）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18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2栋A1401
（4）法定代表人：连浩臻
（5）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工业控制、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汽车电子产品、工业自动控制产

品及检测设备的软件开发、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电子产品的销售；电子商务；经营进出口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图

（8）与公司关系：深圳市特尔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28,599,869.16
12,028,867.43

-
16,571,001.73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1,417,040.98
281,268.51
278,932.97

2024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经审计）
28,196,288.15
11,923,319.39

-
16,272,968.76

2024年1-12月（经审计）
64,953,426.55
470,273.01
351,851.64

（10）深圳市特尔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深圳市大为创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深圳市大为创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1年3月23日
（3）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18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2栋A1406
（4）法定代表人：连浩臻
（5）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半导体电子产品测试、晶圆测试，半导体电子产品的生产加工及销售（凭深福环批

【2013】400019号批复生产）；集成电路、混合集成电路、新型电子元器件、电力电子器件及软件的技术
开发；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批准的项目除外）；经营进出口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7）股权结构图：

（8）与公司关系：深圳市大为创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211,622,810.47
165,079,068.34

-
46,543,742.13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319,225,657.48
2,544,052.53
1,685,485.87

2024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经审计）
194,520,810.2
149,436,390.65

-
45,084,419.55

2024年1-12月（经审计）
875,842,087.79
474,567.34
352,044.44

（10）深圳市大为创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深圳市特尔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深圳市特尔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年7月31日
（3）注册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澜高新园观盛五路8号特尔佳深圳科技园一号

楼
（4）法定代表人：连宗敏
（5）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汽车零部件的研发和销售；汽车电子产品及相关软件的研发、销售

及技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汽车制动系统及部件的研发和销售；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研发和销售；
车联网开发及技术应用；车载应用软件开发、销售与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投资兴办实
业。许可经营项目：汽车零部件的生产；机械电子产品及相关软件的生产；机械电子设备加工及维修。

（7）股权结构图：

（8）与公司关系：深圳市特尔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321,887.35
5,128,669.75

-
-4,806,782.40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180,119.12
-180,119.12

2024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经审计）
312,607.38
4,939,270.66

-
-4,626,663.28

2024年1-12月（经审计）

-877,256.96
-877,256.96

（10）深圳市特尔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深圳市大为盈通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深圳市大为盈通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年9月30日
（3）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18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2栋A1407
（4）法定代表人：宋卓霖
（5）注册资本：1,200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计算机软硬件、通信设备、电子设备开发及销售。（以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7）股权结构：

（8）与公司关系：深圳市大为盈通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孙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12,970,838.56
860,507.55

-
12,110,331.01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265,729.21
46,710.68
44,375.14

2024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经审计）
13,024,694.99
958,739.12

-
12,065,955.87

2024年1-12月（经审计）
61,974,860.19
1,902,955.49
1,784,534.12

（10）深圳市大为盈通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深圳市为石硅基新能源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1）名称：深圳市为石硅基新能源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2月8日
（3）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18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2栋A1407
（4）法定代表人：宋卓霖
（5）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电子产品、五金交电、电子元器件、光电产品、数码产品、科技产品、通讯产品、网络
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经营电子商务，国内贸易；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金属矿石销
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木炭、薪柴销售；木材收购；矿物洗选加工；建筑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
木材加工；烘炉、熔炉及电炉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

（8）与公司关系：深圳市为石硅基新能源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2,940,316.32
225,265.57

-
2,715,050.75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3,590.39
3,590.39

2024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经审计）
2,945,999.67
234,539.31

-
2,711,460.36

2024年1-12月（经审计）
159,920.70

-1,055,758.53
-1,055,758.53

（10）深圳市为石硅基新能源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大为创新（香港）有限公司
（1）名称：大为创新（香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3月12日
（3）注册地点：19H MAXGRAND PLAZA NO.3 TAI YAU STREET SAN PO KONG KL
（4）董事：何强、连浩臻
（5）注册资本：10,000港币
（6）主营业务：电子产品及技术的销售、贸易、进出口业务
（7）股权结构图

（8）与公司关系：大为创新（香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33,053,710.64
22,252,420.00

-
10,801,290.64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8,022.72
-8,022.72

2024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经审计）
33,108,717.87
22,284,040.00

-
10,824,677.87

2024年1-12月（经审计）

-14,887.64
-14,887.64

（10）大为创新（香港）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芯汇群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1）名称：芯汇群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3月15日
（3）注册地点：19H MAXGRAND PLAZA NO.3 TAI YAU STREET SAN PO KONG KL
（4）董事：连浩臻
（5）注册资本：100万美元
（6）主营业务：电子产品及技术的研发、销售、贸易、进出口业务
（7）股权结构图

（8）与公司关系：芯汇群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149,931,000.67
82,429,875.85

-
67,501,124.82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222,742,277.91
6,148,393.36
5,285,886.05

2024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经审计）
98,982,370.11
36,681,898.27

-
62,300,471.84

2024年1-12月（经审计）
518,703,250.83
1,236,363.37
1,123,769.63

（10）芯汇群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深圳市芯汇群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深圳市芯汇群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5月11日
（3）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18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2栋A1406
（4）法定代表人：连浩臻
（5）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光电产品、数码产品、科技产品、通讯产品、网络设备、计算
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经营电子商务，国内贸易。商务信息咨询、信息系统集成、电子计算机配
件（固态硬盘、移动固态硬盘、内存条、U盘）的销售。

（7）股权结构图

（8）与公司关系：深圳市芯汇群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43,013,155.27
42,405,806.93

-
607,348.34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221,082,043.37
-2,635,979.30
-2,635,979.30

2024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经审计）

64,947,838.30
61,704,510.66

-
3,243,327.64

2024年1-12月（经审计）

407,736,212.43
1,765,176.86
1,673,377.04

（10）深圳市芯汇群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湖南大为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湖南大为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2年12月5日

（3）注册地点：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黄沙坪街道桂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富标准厂房办公楼

（4）法定代表人：何强

（5）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

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生物基材料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

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机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汽车销售；电子

产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日用百货销售；国内贸易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

（7）股权结构图

（8）与公司关系：湖南大为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27,569,620.3
397,366.19

-
27,172,254.11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68,687.68
-68,687.68

2024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经审计）
27,662,796.25
421,854.46

-
27,240,941.79

2024年1-12月（经审计）
21,548,799.28
-2,610,497.01
-2,481,377.08

（10）湖南大为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深圳大为锂电产业有限公司
（1）名称：深圳大为锂电产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3年1月12日
（3）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18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2栋A1405
（4）法定代表人：连宗敏
（5）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电池制造；电池销售；储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资源再

生利用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规划设计管理；企业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
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图

（8）与公司关系：深圳大为锂电产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226,996,238.66
242,249,882.91

-
-15,253,644.25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3,230,088.5

-3,072,456.84
-3,072,622.55

2024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经审计）
221,502,761.14
233,837,282.84

-
-12,334,521.7

2024年1-12月（经审计）
2,038,938.05

-18,146,987.99
-18,148,191.14

（10）深圳大为锂电产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桂阳大为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桂阳大为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3年1月20日
（3）注册地点：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黄沙坪街道桂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创业园企业服务中

心大楼
（4）法定代表人：何强
（5）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其他未列明制造业；金属矿石销售；电池销售；储能技术服务；新材料技

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规划设计管理；地
质勘查技术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
律法规未禁止、未限制的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图

（8）与公司关系：桂阳大为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226,950,603.07
152,195,311.56

-
74,755,291.51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3,230,088.5

-3,072,148.29
-3,072,314.00

2024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经审计）
221,456,533.98
143,782,428.47

-
77,674,105.51

2024年1-12月（经审计）
2,038,938.05

-18,144,712.57
-18,145,915.72

（10）桂阳大为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2.桂阳大为新材料有限公司
（1）名称：桂阳大为新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3年2月2日
（3）注册地点：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黄沙坪街道桂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创业园企业服务中

心大楼
（4）法定代表人：何强
（5）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学

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化工产品
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池制造；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池销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图

（8）与公司关系：桂阳大为新材料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163,360,160.84
82,435,927.81

-
80,924,233.03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3,230,088.5
-2,327,704.6
-2,327,870.31

2024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经审计）
156,479,364.36
73,380,761.02

-
83,098,603.34

2024年1-12月（经审计）
2038,938.05

-12,784,543.94
-12,785,747.09

（10）桂阳大为新材料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3.桂阳大为矿业有限公司
（1）名称：桂阳大为矿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3年7月24日
（3）注册地点：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黄沙坪街道桂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创业园企业服务中

心大楼
（4）法定代表人：何强
（5）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矿产资源勘查；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

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选矿；常用有色金属冶炼；矿物洗选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黑色金属铸造；有色金属铸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
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地质勘查技术服
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未限制的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图

（8）与公司关系：桂阳大为矿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75,025,123.14
59,554,887.60

-
15,470,235.54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592,270.56
-592,270.56

2024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经审计）
74,224,969.71
58,162,463.61

-
16,062,506.10

2024年1-12月（经审计）
1,103,773.58
-3,931,583.58
-3,931,583.58

（10）桂阳大为矿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4.桂阳大为选矿有限公司
（1）名称：桂阳大为选矿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3年11月30日
（3）注册地：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黄沙坪街道桂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创业园企业服务中心

大楼614房
（4）法定代表人：何强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6）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矿产资源勘查；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

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选矿；常用有色金属冶炼；矿物洗选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金属材料
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金属矿石销售；非金
属矿及制品销售；稀有稀土金属冶炼；轻质建筑材料制造；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
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金属制品销售；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建筑材料
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金属制品研发；地质勘查技术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固体废物
治理；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图

（8）与公司关系：桂阳大为选矿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3,981,420.31
4,101,370.78

-
-119,950.47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152,180.98
-152,180.98

2024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经审计）
3,628,308.98
3,596,078.47

-
32,230.51

2024年1-12月（经审计）
47,169.81

-1,422,004.96
-1,422,004.96

（10）桂阳大为选矿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旨在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

的需要，以提高公司融资决策效率，加强公司担保行为的计划性和合理性。
本次被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公司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决策其投

资、融资等重大事项，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对于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在实际担保发生或签署担保协议时，公司将按规定要求控股子公司的

其他股东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或者提供反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
或反担保的情形。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根据前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总计不超过

180,000万元，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20,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形，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9,000万元，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实际担保总金额为4,25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52%；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额度总
金额为8,000万元，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实际担保总金额为3,25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5%。

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对应担保额度及余额均为0；公司及子公司
无逾期债务情形，对应的担保额度及余额均为0；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
担保情形，对应的担保金额为0。

六、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2213 证券简称：大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1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种类：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拟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主要包括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等产品或上述产品的组合，对应基
础资产包括证券、指数、利率、汇率、货币、商品等标的或是上述标的的组合。

2.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在不超过5,000万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的额
度内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

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
为依托，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不得进行投机和非法套利交易。

4.特别风险提示：在投资过程中存在市场风险、流动风险及履约风险等，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概述
（一）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目的
为规避和防范外汇市场的风险，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业务的影响，提高公司应对外汇波动风

险的能力，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根据生产经营相关实际情况，开展外汇衍生品
交易业务。

（二）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额度及授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在不超过5,000万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的额度内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有

效期自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使用。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具体实施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相关事宜，授
权期限自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如单笔交易的存续期超过了授权期限，
则授权期限自动顺延至单笔交易终止时止。

（三）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方式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主要包括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等产品或上述

产品的组合，对应基础资产包括证券、指数、利率、汇率、货币、商品等标的或是上述标的的组合；交易
对手方为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具有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外
汇衍生品交易以正常外汇资产、负债为背景，业务金额和业务期限与预期外汇收支期限相匹配；外汇
衍生品交易使用公司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或保证金交易，到期采用本金交割或差额交割的方式。

（四）资金来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
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遵循锁定汇率、防范利率风险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

的交易操作，但外汇衍生品交易操作仍存在一定的风险：
1.市场风险：外汇衍生品交易合约汇率、利率与到期日实际汇率、利率的差异将产生交易损益；在

外汇衍生品的存续期内，每一会计期间将产生重估损益，至到期日重估损益的累计值等于交易损益。
2.流动性风险：外汇衍生品以公司外汇资产、负债为依据，与实际外汇收支相匹配，以保证在交割

时拥有足额资金供清算，或选择净额交割衍生品，以减少到期日现金流需求。
3.履约风险：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对手均为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具有

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履约风险较低。
4.其它风险：在开展交易时，如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操作或未能充分理解

衍生品信息，将带来操作风险；如交易合同条款不明确，将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二）风控措施
1.公司已制定《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对外汇衍生品业务的操作原则、审批权限、责任

部门及责任人、内部操作流程、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等作了明
确规定，防范内部控制风险。

2.公司财务部门将密切跟踪金融衍生品公开市场价格或公允价值变动，及时评估金融衍生品业
务的风险敞口变化情况，并定期向公司报告，提示风险并执行应急措施。

3.公司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以减少汇率波动对公司影响为目的，禁止任何风险投机行为；公司
外汇衍生品投资额不得超过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的授权额度上限；公司不得进行带有杠杆的外
汇衍生品交易。

4.公司将审慎审查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合约条款，严格执行风险管理制度，以防范法律风险。
5.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定期对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决策、管理、执行等工作的合规性进行监督检

查。
四、外汇衍生品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

务为依托，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不得进行投机和非法套利交易，有利于规避和防范汇率风
险，提高公司应对外汇波动风险的能力，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公司需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
——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外汇衍
生品交易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反映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

公司将密切关注外汇衍生品业务开展情况，根据相关规则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有利于提高公司应对外

汇波动风险的能力，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公司针对外汇衍生品交易可能面临的风险制定了可行的风
险控制措施；公司审议该事项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按照相关制度的规定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六、公司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开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暂无存续的外汇衍生品业务。
七、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三）《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2213 证券简称：大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2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涉及币种及业务品种：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从事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相
同的币种（主要外币币种为美元），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一般远期结售汇、外汇掉期、货币掉期、外汇
互换、外汇期权、利率掉期、利率期权及相关组合产品等。

2.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累计金额不超过5,
000万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

3.公司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不进行单纯
以盈利为目的的投机和套利交易。

4.特别风险提示：在投资过程中存在市场风险、流动风险及履约风险等，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概述
（一）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目的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部分业务涉及进出口外汇收支，收支结算币别及收支期限的不匹配形成一定

的外汇风险敞口。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汇率和利率波动幅度不断加大，外汇市场风险
显著增加。为锁定成本、规避和防范汇率、利率波动风险，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据生产经营相关实际
情况，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以降低公司面临的汇率或利率波动的风险，增强财务稳健性。

（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额度及授权
根据公司资产规模及业务需求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累计金额不

超过5,000万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有效期自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
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使用。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具体实
施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事宜，授权期限自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如
单笔交易的存续期超过了授权期限，则授权期限自动顺延至单笔交易终止时止。

（三）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涉及币种及业务品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从事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

币相同的币种（主要外币币种为美元），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一般远期结售汇、外汇掉期、货币掉期、
外汇互换、外汇期权、利率掉期、利率期权及相关组合产品等。

（四）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交易对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对方限定为经国家有关政府部门批准、具有外

汇套期保值业务经营资质的金融机构。
（五）资金来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事
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合法、谨慎、安全和有效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

性的交易操作，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操作仍存在一定的风险：
1.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波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结售汇汇率报价可能偏离公司实际收付时的汇

率，造成汇兑损失。
2.交易违约风险：交易对手方出现违约时，不能按照约定支付公司套期保值盈利从而无法对冲公

司实际的汇兑损失，将造成公司损失。
3.其它风险：在开展交易时，如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交易操作或未能充分理

解外汇套期保值信息，将带来操作风险；因相关法律发生变化或交易合同条款不明确，将可能面临法
律风险。

（二）风控措施
1.公司已制定《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操作原则、审批权限、责任

部门及责任人、内部操作流程、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等作了明
确规定。公司将严格按照制度的规定进行操作，保证制度有效执行，严格控制业务风险。

2.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将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遵循合法、审慎、安全、有效的原
则，不进行投机和套利交易，在签订合约时严格基于公司外汇收支的预测金额进行交易。

3.公司财务部门持续关注套期保值业务的市场信息，跟踪套期保值业务公开市场价格或公允价
值的变化，适时调整操作策略，最大限度的避免汇兑损失。

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定期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决策、管理、执行等工作的合规性进行监督检

查。

5.公司将审慎审查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合约条款，严格执行风险管理制度，以防范法律风险。

四、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与日常经营需求是紧密相关的，是为了锁定成

本、规避和防范汇率、利率波动风险，不是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交易，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公司需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

——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反映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

项目。

公司将密切关注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开展情况，根据相关规则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是为锁定成本、规避和防范汇率、利率波动风

险，具有必要性；且公司已制定《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公司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措施是可

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资产规模及业务需求情

况，按照相关制度的规定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六、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开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暂无存续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七、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三）《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4日


